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服务指南
滕州市应急管理局

一、事项名称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二、法律依据
1.《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708号）
2.《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88号，应急管理部第2号令修正）
    3.《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三、申请条件
[bookmark: _GoBack]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有备案要求的，应当在应急预案公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按照分级属地原则，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备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四、申请材料
1.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
2.应急预案评审意见（仅矿山、金属冶炼企业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带储存设施的经营、储存、运输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和中型规模以上的生产经营单位提供）；
3.应急预案电子文档；
4.风险评估结果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
五、办理程序：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六、法定时限：5个工作日
七、发放证件及有效期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有效期：长期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九、咨询服务电话
办理窗口：滕州市北辛中路政务服务中心三楼H313窗口 
相关材料下载邮箱：tzyjxzxks@163.com   密码：TZyj1357
联系电话：0632-5963001
监督投诉：0632-588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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